
南昌市排水事务中心单位 2022 年度决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南昌市排水事务中心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二、单位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南昌市排水事务中心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一）协助局机关做好建成区湖泊、排水(污水)、污水处

理和供水等行业的监督考核等行政辅助性工作；

（二）承担城市市管道路管网、泵站等排水设施的管理维

护等事务性工作；

（三）承担对进入市政排水管网的水质进行监测等事务性

工作；

（四）承担建成区内电排站、水闸等内河水利设施的建设、

运行调度和维修养护等排涝事务性工作。

二、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设立 18 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组织人事股、

财务审计股、应急安全股、督查考核股、排水管理股、污水处

理监管股、湖泊供水监管股、指挥调度股、宣传教育股、排水

污水监测监理所、排水污水管网养护一所、排水污水管网养护

二所、排水污水泵站管理所、污水处理运行监管所、供水监管

所、湖泊监管所、内河闸门调度所。

本单位 2022年年末实有人数 225人，其中在职人员 225人，

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0 人（不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



金的离退休人员）；年末其他人员 0 人；年末学生人数 0 人；

年末遗属人员 4 名；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

114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收入总计 28,478.56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

和结余 0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 19,162.61 万元，增长 205.7%；

本年收入合计28,478.56万元，较2021年增加 21,082.45万元，

增长 285.0%，主要原因是：2022 年财政将污水处理费下拨至我

单位，再由我单位拨付给各污水处理厂。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28,478.56 万元，

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

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支出总计 28,478.56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合计 28,478.56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 19,162.61 万元，增长

205.7%，主要原因是：2022 年财政将污水处理费下拨至我单位，

再由我单位拨付给各污水处理厂；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 0 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财政新规以支定收，

2021 及 2022 年底无结转结余。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4,914.98 万元，占



17.3%；项目支出 23,563.58 万元，占 82.7%；经营支出 0 万元，

占 0%；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 万

元，占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277.66 万元，决算数为 28,478.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39.6%。其中：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50.11 万元，决

算数为 251.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5%，主要原因是：涉

水管理单位机构改革，我单位与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和市城市

防洪事务中心存在预算指标划转。

（二）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8,940.27 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 年追加污水处理费等专项支

出。

（三）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574.31 万元，决算数

为 18,661.2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8.0%，主要原因是：2022

年追加市本级城维费和污水处理费等专项支出。

（四）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172.53

万元，主要原因是：涉水管理单位机构改革，市城市防洪事务

中心划转该预算指标至我单位。



（五）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453.24 万元，决算数为

453.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单位及时足

额上缴职工住房公积金及发放住房补贴。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914.98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4,604.63万元，较2021年增加457.65

万元，增长 11.0%，主要原因是：2021 年未发放年底绩效考核

奖。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79.77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72.69

万元，下降 20.6%，主要原因是：我单位厉行节约，2022 年减

少不必要的公用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1.75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14.41 万元，下降 55.1%，主要原因是：2021 年年中追加了退

休人员死亡抚恤金。

（四）资本性支出 18.83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 18.83 万元，，

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人员增加，增添办公设备。

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全年预算数为



6.08 万元，决算数为 5.06 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 83.2%，决算

数较 2021 年增加 1.2 万元，增长 31.1%，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全年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

为 0 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本年无此

项支出。决算数较 2021 年增加 0 万元，增长 0 %，全年安排因

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主要原因是我单位这两

年无此项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全年预算数为 1.02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 0%，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本年无此项支

出。决算数较 2021 年增加 0 万元，全年国内公务接待 0 批，累

计接待 0 人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累计接待 0 人次，主要原

因是我单位这两年无此项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5.06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全年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全年

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21 年增加 0 万元，增长 0 %，全年购

置公务用车 0 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全年预算数为 5.06

万元，决算数为 5.06 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21 年增加 1.2 万元，增长 31.1%，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油价

上涨及 2022 年外出办事次数较多导致用车频次增加；二是由于

车辆陈旧老化，修理费增加，年末公务用车保有 2 辆。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不是行政单位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故无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817.60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54.6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29.76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433.2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541.1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84.8%，其中：授予小

微企业合同金额 1,287.36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83.5%；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

22.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金额的

10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金额的 100%。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见公开

10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其中车辆中的其他用车主要是

工程专用车辆。

公开 09 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公务用车保有

数量中车辆为有公车编制证且财政安排定额经费的车辆，与公开 10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车辆为车改后单位所有公务用车，财政

并未全部予以经费安排，且车辆主要为工程车辆，统计口径不一致



导致两张决算公开表车辆数字不一致，特此说明。

九、预算绩效评价情况说明

（一）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纳入2022年度部门

预算范围的二级项目1个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346.11

万元，占项目支出总额的100%。

（二）单位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我单位今年在市级单位决算中反映排水设施管护经费项目

绩效自评结果。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

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

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上年度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

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四）节能环保支出（类）污染防治（款）水体（项）：反映

政府在排水、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湖库生态环境保护、水源地

保护、国土江河综合整治、河流治理与保护、地下水修复与保护等

方面的支出。

（五）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

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

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六）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

环境卫生（项）：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

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七）城乡社区支出（类）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款）其他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项）：反映用污水处理费安排的其他支出。



（八）城乡社区环境卫生（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

城乡社区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城乡社区方

面的支出。

（九）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项）：

反映水利系统用于江、河、湖、滩等治理工程运行与维护方面的支

出，以及纳入预算管理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支出。

（十）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

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十一）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

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

住房的补贴。

（十二）“三公”经费支出：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

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

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

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

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

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